


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黃委員健豪，鑑於近日接獲自行車團體陳情，表示政府大力推廣自行車觀光，然而許多民眾因汽車以攜車架搭載自行車，超出法定限制高度而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頻遭開罰，甚至衍生保險不予理賠之疑慮，影響民生甚鉅。爰督促相關單位儘速檢討現行法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本席接獲自行車團體陳情，許多國人進行自行車旅遊時，多以汽車安裝攜車架後搭載自行車，卻在旅途中因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有關高度限制之規定而遭開罰。甚至有許多出遊國人擔心，會否因違規裁罰，造成若有事故，保險不予理賠的疑慮，大大影響國人自行車旅遊之意願，與交通部推行自行車觀光之目的相違。

二、現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9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車輛長度、高度、寬度之限制，以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明定車輛高度不得超過2.85公尺。然而許多自行車的保母車因車頂攜車被丈量約3公尺，超過法規2.85公尺，因此頻遭開罰，嚴重影響出遊意願。

三、爰此，交通部作為交通政策主管機關，應儘速檢討現行法令是否在安全前提下有鬆綁改善之空間，解決民眾安排自行車觀光旅遊之困擾，特此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二）本院吳委員宗憲，有鑑於我國菸品健康福利捐（以下稱菸捐）多年未予調整，致使整體菸品稅負比長期落後國際，控菸效益逐漸停滯；爰要求行政院督促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以下稱國健署），參考世界衛生組織（WHO）「3 by 35」倡議與國際經驗，研議建立與物價、國民所得連動之菸捐自動化調漲機制，以確保控菸政策之穩定性與長期有效性，並請衛生福利部提出具體評估與時程規劃，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近年我國整體吸菸率雖略有下降，惟新型菸品快速推陳出新，加以菸稅及菸捐長期未隨經濟環境調整，致「以價制量」之控菸效果明顯弱化。依據最新統計，國人二手菸暴露率仍持續上升，顯示現行菸捐制度已難以有效達成原有政策目標，亟須全面檢視與強化。

二、世界衛生組織（WHO）於今年提出「3 by 35」倡議，呼籲各國運用價格調整等政策工具，提高菸品、酒品及含糖飲料之價格，以降低消費量並促進公共健康。菸捐設立之初，正是為透過價格政策抑制菸品使用、降低健康風險，惟長期未調整已使其政策效能大幅折損。

三、國際成功控菸經驗顯示，多數國家已採行與物價、國民所得或通貨膨脹率連動之自動化調漲機制，不僅可穩定累積控菸成效，亦能避免因政治考量而反覆延宕調整時程。我國菸捐多年未調整，實有必要借鏡國際作法，建立制度化、長效性的調整機制。




